
汕尾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一、 案件内

粤汕尾海综罚决〔2024〕 93号

姓名： 吴长明 ( “神渔临1546” 船 )

公民身份证号码： 440528******1212

住址： 广东省惠来县神泉镇****************

容

2024年8月 3 日23时02分， 汕尾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

执法人员在 22° 27.880′ N、 115° 49.818′ E附近海域执法

巡查，发现刷写有““神渔临1546” ”标识的船舶正在该海

域从事拖网作业，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后，要求该船接受检查，

该船现场配合检查。 经现场检查，该船涉嫌违法违规捕捞的

行为。 2024年8 月 21 日我单位对船舶所有人吴长明涉嫌违

反关于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立案调查。

二、 现场检查及调查情况

(一) 现场检查情况

1.该船为胶管船 ， 现场未能提供任何有关渔业船舶证书；

2.该船上共有3人员，分别为吴焕捷、 吴长明、 吴鹏辉；

3.该船正在从事拖网作业，有拖网网具1套 ，渔获物共

约 100公斤，有泥猛鱼、 丁鱼等种类 (渔获物种类数量以最

受送达人 ： 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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